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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康复辅助器具目录（2026年版）》
修订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60号），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促进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与服务规范化建设，更好满足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等特殊群体康复辅助器具配置服务需要，根据《〈中国康复辅助器具目录〉动态调整工作规程》有关要求，民政部组织修订了《中国康复辅助器具目录（2026年版）》（以下简称《目录》）。
一、修订背景及意义
我国有3.1亿多老年人、约8500万残疾人、每年约1亿人次伤病人，是世界上康复辅助器具需求人数最多的国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加强有关工作部署，推动产业快速发展，产品种类不断丰富。修订《中国康复辅助器具目录》，是增补脑控技术、光疗热疗、个性化定制等前沿辅具产品，精准对接特殊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破解新兴产品“无类可归、无标可依”的发展困境，完善产品分类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明确市场路径，引导产业资源有序投入的需要；也是健全行业管理制度，提升行业治理效能，为制定税收优惠、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相关政策提供依据的需要。
新版《目录》共纳入1956个品名举例产品，相比《中国康复辅助器具目录》（2023年版）增加466个。产品类型覆盖了矫形器和假肢、生活自理、信息沟通、个人医疗、技能训练、环境改善及休闲娱乐等多维场景，有利于增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供给保障能力，满足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等特殊群体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配置服务需求。
二、修订内容
在广泛征集和梳理我国生产、销售和使用康复辅助器具创新产品的基础上，2026年新版《目录》收录了12个主类、106个次类、449个支类，共计1956个品名举例产品。具体调整如下：
（一）调整次类、支类结构
为适应康复辅助器具技术更新迭代与细分领域日益精细化的发展趋势，加强对科技创新与康复实践的响应，本次修订增加了《目录》次类、支类，以填补智能康复、老年宜居、社区支持等新兴领域空白，精准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和残疾人多元化个性化康复需求，推动形成层次清晰、覆盖全面、前瞻性强的产品分类体系。
本次调整严格遵循了国家标准GB/T 16432-2016《康复辅助器具 分类和术语》的分类原则，新增的次类、支类名称基本上等同采用上述国家标准术语，对于少数国家标准未能涵盖的，其命名在参考标准术语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新产品特性、核心功能属性、主要应用场景等审慎确定，增强了新设类别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指导价值。
一是关于增加次类。针对当前康复服务实践中涌现出的新领域，为填补原有分类空白，新增了02 24轮椅车配件等5个次类。例如，在“06 个人医疗辅助器具”主类下，新增“06 26 认知治疗辅助器具”，以回应社会对认知障碍人群日益增长的康复需求，系统归类为“用于评估、训练和代偿认知功能的设备”；新增“06 46 下肢牵引辅助器具”，则是为了将用于下肢骨骼、关节疾患治疗与术后康复的专用牵引设备从通用治疗器械中独立出来，实现更精准的分类管理。
二是关于增加支类。为及时反映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在康复辅助器具领域的应用成果，并为创新产品提供明确的归类指引，本次修订新增了01 12 28（3D打印矫形器）等17个支类。例如，在“01 12 矫形器”次类下，新增“01 12 28 3D打印矫形器”支类，旨在顺应个性化定制的发展趋势，将利用增材制造技术生产的矫形器予以明确分类；在“02 22 手动轮椅车”次类下，新增“02 22 15 脚驱动轮椅车”支类，以涵盖为上肢功能受限、但下肢功能尚存使用者设计的特定驱动方式轮椅车，完善了轮椅车产品的分类图谱。
（二）修改、增加产品描述和预期用途
此次《目录》新增了62个产品描述、61个预期用途，修改了37处产品描述、17处预期用途，完善了新增品名举例对应的产品描述和预期用途，通过精准界定产品主材质、规范专业术语，细化适用对象与使用场景，既确保了与国家标准术语体系的有效衔接，也回应了康复与个性化服务的现实需求，提升了《目录》的实践指导价值。例如：根据新增品名举例增加新材料（碳纤维等），使用术语表述更加完整、规范；将描述中的“软件”修改为“系统”，修改后更准确反映产品形态，涵盖软硬件集成方案，适配多平台康复场景并增强专业实用性。
（三）修改、增加品名举例产品
为精准反映康复辅助器具领域科技创新与康复临床实践的最新成果，此次修订将市场上已成熟应用的466个辅具产品，如3D打印外固定矫形器、护理型轮椅车、适老智能坐便器、多功能护理床垫、体外冲击波治疗仪等，及时纳入规范体系，并按照品名举例的分类原则进行分类。例如，对于纳入智能康复设备、个性化适配产品等新兴品类，及时调整个别品名举例表述，为科技研发、政府采购与医保支付提供清晰的技术参照，也为满足康复辅助器具个性化配置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此外，为进一步规范《目录》专业术语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还修正了部分术语名称，如将“自闭症”修改为“孤独症谱系障碍”、“褥疮”修改为“压疮”等。
《目录》（2026年版）与《目录》（2023年版）的核心数据对比分析如下：
	修订项目
	2023版《目录》
	2026版《目录》
	变化情况

	主类
	12个
	12个
	0

	次类
	101个
	106个
	5个

	支类
	432个
	449个
	17个

	品名举例产品
	1490个
	1956个
	466个

	Ⅰ类产品
	463个
	589个
	126个

	Ⅱ类产品
	538个
	775个
	237个

	Ⅲ类产品
	489个
	592个
	103个

	产品描述
	773个
	835个
	62个

	预期用途
	765个
	826个
	61个


三、编码说明
《目录》类别分为主类、次类和支类，在目录中用“代码”表示，“代码”由三对数组组成，每对数组为两位阿拉伯数字。第一对数组表明主类，第二对数组表示次类，第三对数组表示支类。
《目录》主类编号与国家标准GB/T 16432-2016《康复辅助器具 分类和术语》编号对应情况如下。
	目录主类编号
	主类名称
	国标主类编号

	01
	矫形器和假肢
	06

	02
	个人移动辅助器具
	12

	03
	个人生活自理和防护辅助器具
	09

	04
	家庭和其他场所的家具和适配件
	18

	05
	沟通和信息辅助器具
	22

	06
	个人医疗辅助器具
	04

	07
	技能训练辅助器具
	05

	08
	操作物品和器具的辅助器具
	24

	09
	环境改善和评估的辅助器具
	27

	10
	家务辅助器具
	15

	11
	就业和职业训练辅助器具
	28

	12
	休闲娱乐辅助器具
	30


四、产品类别说明
产品类别根据产品使用情况和效果分为三类，与身体密切接触或有治疗作用的为Ⅰ类，有功能改善或代偿作用的为Ⅱ类，日常生活中使用可提升生活品质的为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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